
  

 
 
 
 
 
 
 
 
 
 
 
 
 

 
 
 
 
 
 

議  事  錄 
 
 
 
 
 
 
 
 
 

時間：民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第 八 十 次 股 務 聯 誼 座 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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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第 80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 113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正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出席：宏碁股份有限公司等 100 家，共計 161 人。 
來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      黃仲豪組長 

臺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部          洪憲明組長 
臺灣證劵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一部          葉織慧專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  郭昱宏副組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監理部  王  淳專員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務部        張喆然組長 

主席：張鉅靈              紀錄：張源白 
宣布開會：（屆開會時間，主席宣布開會）。 
壹、主席及長官來賓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股務工作報告 

（一）參加外部會議報告－自 113.3.1至 113.7.20止 

 時間 主辦單位 會  議  內  容 重  點  說  明 

1.  113.5.16 經濟部 有關公司法第 160 條及第 222 條
修正案研商會議。 

案由一：有關公司法第 160 條

修正案。 

案由二：有關公司法第 222條監

察人違法兼職之法律

效果及是否增加罰鍰

規定。 

主席結論：感謝專家學者及各單

位代表提供寶貴意

見，本署會整理大家

的意見，做為未來修

法之參考。 

2.  113.7.5 集保結算所 研 討 「 股 務 事 務 e 櫃 台
(eCounter)」規劃事宜。 

案由一：因應電子簽章法修正停

止適用公告排除項目

之緩衝期由 3 年縮短

為 1年，有關 eCounter

平台分期推動股務事

務納入平台之規劃及

時程。 

決議：一、eCounter平台分期推

動股務事務納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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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主辦單位 會  議  內  容 重  點  說  明 

台之規劃及時程，除

股東開戶作業再行

評估調整至中期推

動之可行性外，其餘

照案通過。 

二、有關納入中期(3年內

完成上線)推動項目

及時程，主要係考量

各家股務單位規模

不一、其股務系統配

合串接 eCounter 平

台之開發時間及成

本等因素，爰採循序

漸進，由簡而繁之分

期優化方式，提供電

子化申辦股務事務

之功能服務，建議無

須列為須申請延展

項目。 

案由二：因應股東以 eCounter

平台申辦股務事務作

業，有關股東開戶留存

實體印鑑卡之處理機

制。 

決議：一、股東以 eCounter 平

台線上申辦股務事

務作業，其開戶應留

存之實體印鑑卡處

理機制及配套措施，

照案通過。 

二、現行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19條規定，擬不建議

主管機關修正。 

案由三：因應股東以電子化申辦

股務事務作業，其提交

之電子證明文件可能

涉及偽變造之因應機

制、法律責任歸屬及股

東個人資料蒐集處理

利用之符合性等配套

機制。 

決議：一、股東以電子化申辦所

提交電子證明文件

之相關因應機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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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主辦單位 會  議  內  容 重  點  說  明 

配套措施，照案通

過。 

二、有關短、中期股東申

辦股務事項所要求

適用之電子憑證安

全等級，於股務單位

之作業風險可控制

前提下，儘量以提供

便民服務為目標。 

案由四：有關 eCounter平台預

定 114年 3月底前上線

之股務事務電子化申

請項目、資料欄位及相

關證明文件。 

決議：一、有關本公司規劃之股

務事務電子化申請

項目操作畫面、資料

欄位及相關證明文

件，原則照案通過。 

二、股務單位建議除連絡

電話外，新增手機欄

位，兩欄位可為非必

需輸入欄位。另有關

股東開戶申請，建議

將現金股利銀行款

項帳號、股票股利配

發集保帳號列為非

必需輸入欄位，以符

實際作業。 

臨時動議 

案由：本(113)年度股東常會均

順利完成召開，且電子投

票及視訊會議使用均順

利，為提供使用者更優質

體驗，集保結算所擬優化

及調整相關功能。 

決議：一、本案擬優化及調整相

關功能照案通過。 

二、有關與臺灣證券交易

所研商以 ISO 20022

標準化格式之議案

資料自動化轉檔作

業，建議併邀請股務

協會一同討論。 



~4~ 
 

（二）113.3.1至 113.7.20爭取會員權益及重大服務案件處理報告 

 案  件  內  容 起始時間 完成時間 處  理  結  果 

1.  建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增修

內部人股權事後申報系統，

以優化內部人事後申報作業

流程。 

113.3.20祕字第

008號 

113.3.29臺證監字

第1130005023號 

（113.4.2 中秘字

第 010號函轉會員

在卷） 

113.4.2 證櫃視字

第1130001662號 

（113.4.3 中秘字

第 011號函轉會員

在卷） 

公司基本資料及其所屬

內部人申報資料與上月

相同者，可直接就上月

資料複製至當月進行申

報，預計於 113 年 5 月

底完成上線(經內部測

試完成，於 113 年 7 月

30日正式上線)。 

2.  轉知財政部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檢查碼邏輯修正一案，請

會員公司配合完成相關檢核

程式修正。 

113.3.15證期(資)

字第 1130336022

號 

113.3.22 中祕字

第 009號 

讓會員公司倘有使用統

一編號檢核程式者，請

配合完成相關檢核程式

修正作業，避免作業系

統無法輸入新擴增統一

編號之困擾。 

3.  函覆高雄國稅局有關修訂

11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暨 112 年度未分配

盈餘申報書等書表格式內

容，本會暫無修正意見。 

113.4.12財高國

稅 營 所 字 第

1130103495 

號 113.5.8中秘字

第012號 

針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為修訂 113 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暨

112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等相關書表格式內

容，本會暫無修正意見。 

4.  函覆高雄國稅局有關 113 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暨 112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等相關書表格式內容修

訂意見彙整表及樣張，本會

暫無修正意見。 

113.7.9 財 高 國

稅 營 所 字 第

1130106347號 

113.7.19中秘字第

017號 

針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檢送 113 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暨

112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等相關書表格式內

容修訂意見彙整表及樣

張，本會暫無修正意見。 

二、113.3.19 第 79 次股務聯誼座談會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第一案 

案由：建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增修內部人股權事後申報系統，以優化內部人事後申報作業流

程，詳如說明，謹提請討論案。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建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優化內部人事後申報作業流

程。 

決議：依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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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情形報告：一、本會於 113.3.20以中秘字第 008 號函(詳見附件一第 9

頁)建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增修內部人股權事後申報系

統，以優化內部人事後申報作業流程。 

二、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113.3.29 臺證監字第 1130005023

號函及 113.4.2 證櫃視字第 1130001662 號函回覆該申

報系統預計於 113 年 5 月底完成上線，本會分別以

113.4.2 中秘字第 010 號(詳見第 7~9 頁附件一)及

113.4.3 中秘字第 011 號函(詳見第 10~12 頁附件二)轉

知會員。 

三、上述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之申報作業系統，已於 113 年 7

月 30 日正式上線，特此報告。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人：股務研究小組 

案由：有關近期立法院對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通過三讀變動，對此上市櫃公

司對公司法 235-1條之規定應如何因應遵循，詳如說明，謹提請  討

論案。 

說明：一、立法院於 113.7.16 三讀通過證交法第 14 條，擴大鼓勵上市櫃公

司為員工加薪，上市、上櫃公司年度盈餘應提撥一定比率，作為

員工加薪。 

二、建請主管機關針對前述法規之修訂，及早公告並宣導相關之配套

措施（如是否應修訂公司章程等），以利發行公司據以辦理。 

股務研究小組處理意見：建請主管機關針對法規之變動能提供相關配套措施，

以利遵循。 

決議：今日出席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長官說明：預計於 113 年

底前發布問答集及參考範例供上市、上櫃公司遵循辦理。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6~ 
 

伍、專題演講（資料另附） 

◎近期公司治理與永續揭露政策法規 

主講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黃仲豪組長 

時  間：自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題綱： 

一、公司治理發展趨勢 

二、永續揭露規範與實務 

三、近期公司治理政策及規範 

四、近期發行面法令修正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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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南京東路三段 9號 9樓之 3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聯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2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10號                                 會員發文號：1130005號 

附件：如文 

主旨：轉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本會 113.3.20中秘字第

008 號函建議優化內部人事後申報作業流程，已規劃在申報系

統新增功能，預計於 113年 5月底完成上線，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3.3.29臺證監字第 113000

5023 號函辦理（詳如附件一）。 

二、檢附檢附本會 113.3.20 中秘字第 008 號函（附件二）供參。 
 

正本：本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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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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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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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函 
會址：台北巿南京東路三段 9號 9樓之 3 
電話：(02)2571-3858  (02)2571-3700 
傳真：(02)2567-2291  聯絡人：張源白先生 
e-mail：jingal.tw@msa.hinet.net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3日 

發文字號：中秘字第 011號                                  會員發文號：1130006

號 

附件：如文 

主旨：轉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復本會 113.3.20中秘

字第 008 號函有關建議優化內部人事後申報作業流程，規劃若

公司基本資料及其所屬內部人申報資料與上月同者，可直接就

上月資料複製至當月進行申報，預計於 113 年 5 月底完成上線

，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3.4.2 證櫃視字第 1

130001662 號函（詳附件一）辦理。 

二、檢附本會 113.3.20中秘字第 008號函（詳附件二）供參。 
 

正本：本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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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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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